汶上县第一实验中学
学生资助宣传工作规范
1  范围
本标准规定了学生资助宣传工作的内容、方式、工作要求、档案管理。
本标准适用于山东省行政区域内学生资助的宣传工作。
2  规范性引用文件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SDZZ30  学生资助档案管理规范
3  术语和定义
SD22  3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4  宣传内容
学生资助宣传内容包括学生资助政策、资助工作成效、资助育人成果、典型人物事迹等。
5  宣传方式
5.1  社会宣传
各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、各级各类学校应加强与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的沟通与合作，构建网络、电视、广播、报纸和个人移动终端等全媒体的资助信息传播体系。
5.2  校园宣传
各级各类学校应通过门户网站、微信、微博、校报校刊、宣传栏、主题班会等形式进行宣传。
6  工作要求
6.1  资助信息发布
各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、各级各类学校在招生考试、新生入学、毕业离校等关键时间节点，及时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全面解读资助政策，发布工作进展情况。
6.2  宣传材料发放
62.1  各级各类学校做好学生资助政策宣传海报的制作、发放、张贴。
62.2  各高中、初中学校在毕业前发放“致高中毕业生的一封信”或“致初中毕业生的一封信”
62.3  各高校应随录取通知书发放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。
6.3  宣传活动开展
6.3.1  各级名类学校应开展学生资助政策“两节课”宣传活动。在开学时给学生上一节本学习阶段资助政策宣传课，在毕业前给学生上一节下一学习阶段资助政策言传课，全面宜传各项资助政策。
6.3.2  名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、名级各类学校应开展资助育人活动。通过开展励志感恩和爱心传递主题宜传活动，培养学生的优秀品质和壮会资任感：通过开展奖学金颁奖活动、聘请学生资助政策宣传大使，增强获奖学生荣誉感；通过宣传好学上进、励志感恩的学生典型，为广大学生树立模范榜样，激励学生成长成才。
6.3.3  各级各类学校应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走访活动，了解学生家庭情况，介绍学生资助政策。
6.4  热线电话设立
各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、各级各类学校应在新生入学前后设立学生资助热线电话，在官方媒体、网站主页公布电话号码，安排专人值守，及时收集群众意见、答复群众疑问、处理群众投诉。
6.5  资助舆情处置
各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、各级各类学校应密切关注有关学生资助的社会舆论动态，对重要舆情及各类突发事件，及时跟踪收集、认真分析研判、妥善应对处置，并在第一时间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。
7  档案管理
档案管理按照SDZZ  30要求执行。

